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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4-

115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龙烟市域铁路项目并投资枣桥合伙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4年 9 月，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中标龙烟

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施工总价承包（以下简称“龙烟市域铁路项目”或“本项

目”）LYSG-1标段。近日，路桥集团与招标人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济青高铁公司”）签署了施工合同协议书，合同金额1,096,429,290.00元。 

（二）项目出资要求及形式 

路桥集团拟积极响应本项目招标文件，按照中标合同金额 1/7 的出资要

求，以自有资金出资 15,663.2755万元认购项目业主指定的济南枣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枣桥合伙”）有限合伙人份额。 

（三）审议程序 

枣桥合伙普通合伙人山东铁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发资产

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

发基金”）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出资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彭学国先生兼任铁发基金董事，作

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https://www.qcc.com/firm/2743e826ef2be9be36833dc17680e8d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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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召开专门会议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需要经过

有关部门批准。 

二、项目概述 

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西起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东至烟台市

主城区芝罘区，利用既有蓝烟铁路、龙烟铁路，新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支线。

主要工程范围如下：（1）龙烟铁路。大季家站（含）～珠玑站（不含）段进行

复线改造，线路长度 34.6 公里。（2）蓝烟铁路。珠玑站（含）～烟台站（含）

段，利用既有双线 4.4 公里。烟台站内和珠玑站内增建市域机场。（3）新建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支线 7.6公里。全线设车站共 10 座，新建车站 6 座，改建

车站 4 座。其中福莱山站、柳子河站、古现南站、古现站、八角站、蓬莱机场

站为新建车站；烟台站、珠玑站、福山北站（原龙烟铁路烟台西站）、烟台西

站（原龙烟铁路大季家站）为改建站。本项目划分为 2 个标段，本次路桥集

团中标的为施工 1 标段新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支线，起点里程：机场左线

JCDK0+248.7,机场右线 JCDK0+374.6,终点里程：JDK7+378.3，正线长度：7.1km。

主要实施内容：对应里程范围内制架梁、铺轨工程以外的站前工程；其他运营

生产设备及建筑物、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项目计划工期 1096 日历天。 

三、关联方情况 

（一）枣桥合伙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铁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UJ5Y38T 

法定代表人：刘晓晨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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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2020 年 12 月 07日 

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 7000号汉峪金融商

务中心一区 4 号楼 2011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企业管理；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

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出资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

股） 
100,000 100.00 

（三）关联关系 

铁发资产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铁发基金下属子公司，为本公司

关联方。 

（四）财务及资信状况 

截至 2023 年末，铁发资产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193,723.04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 122,137.33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总收入 3,783.18 万元，净利润

10,112.15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铁发资产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85,962.9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21,619.75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总收

入 1,917.75万元，净利润-517.58万元。 

铁发资产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四、其他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招标人——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济青高速铁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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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344651448Q 

法定代表人：杨俊泉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时间：2015 年 6 月 23 日 

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唐冶东路 3799 号高铁城 2

号楼 1 层 1011 

主要经营范围：济青高铁建设和旅客运输；房地产投资开发、销售与租

赁,设备物资采购及销售,铁路技术咨询服务,铁路和道路货物运输、仓储、广

告、餐饮、旅游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业务；农、林、牧产品、食品饮料、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医药及医疗器械、矿产品、建

材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批发、零售,

烟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出资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 

1 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60,044.50 55.33 

2 中国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0 20.00 

3 中建山东投资有限公司 216,177.00 7.21 

4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 4.33 

5 厦门中金海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719.38 4.16 

6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89,985.12 3.00 

7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80,000.00 2.67 

8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5,251.00 1.84 

9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43,823.00 1.46 

济青高铁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铁投集团”），济青高铁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财务及资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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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末，济青高铁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5,482,016.20 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 3,050,848.12 万元，2023年度营业总收入 202,384.34万元。截

至 2024 年 9 月 30日，济青高铁公司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5,516,912.99 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 3,046,135.30 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总收入

173,771.32万元。 

济青高铁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二）合同对手方——铁投集团 

根据业主方指定，路桥集团拟与招标人的控股股东铁投集团、关联方铁

发资产公司共同签署《出资协议书》。合同对手方铁投集团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83233582Q 

法定代表人：王卫中 

注册资本：4,868,023.6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24日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坤顺路 1567 号 

经营范围：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理与运营；铁路站场经

营与开发；铁路沿线及其他区域土地开发；客货运输；物资设备采购与销

售；房地产开发、销售与租赁；新能源、新材料开发；商业开发与经营、物

业管理、物流服务；国内贸易、国际贸易；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投资咨

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出资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1,570,000.00 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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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山东省财金发展有限公司 824,135.17 16.93 

3 山东省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16.43 

4 青岛财通集团有限公司 388,830.00 7.98 

5 烟台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12,466.60 6.42 

6 济南金投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80,000.00 3.70 

7 日照交通发展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174,427.00 3.58 

8 
德州市交通运输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109,000.00 2.24 

9 泰安市泰山投资有限公司 67,000.00 1.38 

10 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5,864.83 1.35 

11 威海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3,000.00 1.29  

12 滨州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0 0.74  

13 寿光市金宏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35,311.50 0.73  

14 济宁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5,300.00 0.73  

15 东营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3,000.00 0.68  

16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 0.62  

17 鲁南（枣庄）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8,000.00 0.58  

18 临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 0.55  

19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22,000.00 0.45  

20 齐鲁财金（山东）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22,000.00 0.45  

21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688.50 0.38 

22 聊城市财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000.00 0.27  

23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 0.21  

24 菏泽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0.06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字〔2020〕8 号批复，自 2020 年 1 月 9 日起，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等 5 户省属企业持有铁投集团 68.1%的省级国有出资，

由山东省国资委集中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山东省国资委为铁投集团的实际

控制人。铁投集团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财务与资信状况 

截至 2023 年末，铁投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17,887,508.53 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 10,133,283.23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总收入 635,205.21 万元。截至

2024 年 9 月，铁投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9,404,844.07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 10,307,945.28万元，2024年 1-9月营业总收入 474,708.83 万元。 

铁投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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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济南枣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D98CFX0C 

执行事务合伙人：铁发资产公司 

注册资本：26,314.5976万元 

成立日期：2024 年 1 月 5 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及办公地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谷泰山广场 1 号楼 3309 室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出资结构 

本次交易出资前后枣桥合伙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路桥集团 26,313.60 99.9962 41,976.87 99.9976 

2 铁发资产公司 1 0.0038 1 0.0024 

（三）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枣桥合伙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7,894 万元，总负

债为 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7,894万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总收入 0 万元，

净利润 0万元。 

（四）枣桥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资信情况良好。 

六、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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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次交易，公司子公司路桥集团拟与铁投集团、铁发资产公司签署

《出资协议书》，并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铁发资产公司签署《济南

枣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出资协议书》 

甲方：铁投集团 

乙方：路桥集团 

丙方：铁发资产公司 

1．投资金额 

乙方参与龙烟铁路市域化改造工程投资金额确定为 15,663.2755 万元。

乙方应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向甲方出具由商业银行开立的资金履约保

函或股权出资保函。保函金额为乙方投资金额总数 15,663.2755 万元，保函

期限应晚于 2026 年 11 月 15日。如保函出具前，乙方第一期出资已到位可

相应减少保函金额。 

2．投资计划 

乙方第一期出资 4,698 万元，应于 2024年 11 月 1 日前足额到位；乙方

第二期出资 6,265万元，应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足额到位；乙方第三期出

资 4,700.2755 万元，应于 2026 年 11月 15日前足额到位。 

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的金额和时间足额出资，则视为乙方违约，

甲方有权按照乙方剩余全部未出资金额向开立保函的银行申请兑付保函。 

3．投资方式 

（1）甲方、乙方、丙方同意，乙方通过增加对济南枣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认缴出资的方式，分期实缴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 15,663.2755

万元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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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项目合作期，如乙方按上述 2.投资计划之约定履行出资义务，

则至乙方第一期出资足额实缴到位满六年之日，按国资管理有关程序和合伙

企业的规定，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向乙方返还其第一期出资（4,698万

元）及第二期出资的 50%（3,132.5 万元）；至乙方第一期出资足额实缴到

位满七年之日，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向乙方返还其第二期出资的 50%

（3,132.5 万元）及第三期出资（4,700.2755 万元），乙方按照本出资协议

的出资金额原额退出。 

但如期间出资延期到位，则返还该笔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 

（3）乙方的投资将全部统筹用于乙方的中标项目建设中。 

在项目合作期，如乙方未按上述 2.投资计划之约定的日期履行出资义务

的，对乙方未按照约定的日期出资的部分，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向乙方返

还出资的日期相应顺延。 

4．关于投资保证金及第一期出资的特别约定 

乙方已缴纳投资保证金直接转为乙方第一期出资。为免歧义，即乙方第

一期应出资 4,698万元，已出资 1,500 万元，还应出资 3,198万元。乙方每

期出资，均应根据上述 2.投资计划之约定分期支付至合伙企业账户。 

5．日常经营管理 

（1）乙方不参与龙烟市域铁路项目融资，不提供融资担保，不提供流

动性支持，不承担运营亏损。 

（2）乙方不参与合伙企业经营管理，并无条件配合办理合伙企业日常

经营管理所需的一切手续。 

（3）应监管要求，乙方有权查询、复制出资资金使用银行流水等相关

材料，甲方、丙方予以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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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违约责任 

（1）乙方未在 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按照甲方要求出具足额且期限晚

于 2026 年 11 月 15日的由商业银行开立的投资履约保函或股权出资保函

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应出具保函金额的万分之二的违约金，直至

履约为止。 

（2）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未按上述 3.投资方式（2）规定返还乙方原

始投资本金的，每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主体应退未退

金额的万分之二的违约金，直至履约完毕为止。因乙方原因或履行程序等非

甲方可控因素导致的延迟支付不认定为甲方的违约行为。 

（3）乙方未按上述 2.投资计划出资的，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逾

期未出资金额的万分之二的违约金，直至履约完毕或甲方执行保函兑付资金

为止。 

7．生效 

本协议经三方签署后生效，即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除上述内容外，协议还规定了争议解决、通知等内容。 

（二）《济南枣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1．企业名称：济南枣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经营场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

金谷泰山广场 1号楼 3309 室。 

3．合伙目的：参与省内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投资（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经营期限：8 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后，可以修改合伙期限。 

5.合伙人及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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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合伙企业总出资额为人民币 41,977.8731 万元。 

（2）合伙人认缴或者实际缴付的出资数额、缴付时间、出资方式 

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

例（%） 

承担责

任方式 
缴付期限 出资方式 

山东铁发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00 0.0024 

无限责

任 
2031 年 12月 31日前 货币 

山东省路桥集团

有限公司 
41,976.8731 99.9976 

有限责

任 
2026 年 11月 15日前 货币 

6.合伙事务的执行 

（1）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全体合伙人委托普通合伙人为执

行事务合伙人。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

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并依照约

定向其他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合伙企业的经营状

况和财务状况，收益归合伙企业，所产生的亏损或者费用，由合伙企业承

担。 

（2）执行事务合伙人权限与违约处理办法：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企业

日常运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

体合伙人决定执行事务导致违约发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对其他合伙人造

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3）执行事务合伙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

以决定将其除名，并推举新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①未按期履行出资义务； 

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③执行合伙事务时严重违背合伙协议，有不正当行为。 

对执行事务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

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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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人民法院起诉。 

（4）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有

《合伙企业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行为，不视为执行合伙事务。 

7.入伙与退伙 

（1）合伙企业招募新合伙人不得以任何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的方式进

行，新合伙人入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

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入

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新入伙的普通合伙

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

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2）合伙人违反《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或四十六条规定退伙的，

应当赔偿由此给合伙企业造成的损失。 

（3）普通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有

限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列

情形之一的，当然退伙。 

普通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未能一

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普通合伙人退伙。退

伙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 

（4）合伙人有《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其他

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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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到除名通知之

日，除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

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8.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1）合伙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解散： 

①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决定不再经营； 

②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 

③全体合伙人决定解散； 

④合伙人已不具备法定人数满三十天； 

⑤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目的已经实现或者无法实现； 

⑥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 

（2）合伙企业清算时应当按《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进行。清算期间，

合伙企业存续，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合伙企业财产在支付清

算费用和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以及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债

务后的剩余财产、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分配。 

（3）清算结束后，清算人应当编制清算报告，经全体合伙人签名、盖

章后，在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申请办理合伙企业注销登

记。 

9.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合伙协议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其他合伙人的损失，按

照合伙人承担责任类型，承担相应责任，造成重大损失的，其他合伙人可以

对其进行起诉，追究刑事责任。 

七、授权经营层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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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及经营层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出资相关的一切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具体协议文件并按签订的出资协议履行出资义务等。 

八、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公司子公司中标的施工金额及参与投资的金额均由招标人通

过招投标形式确定，各方遵循自愿、公开、公平竞标的原则，符合一般商业惯

例。 

九、出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为公司子公司为响应施工项目招标文件要求，认缴招标人指定

的合伙企业份额，履行出资义务。本次交易通过投资带动施工，能够为公司带

来较好的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利益与长远发展目标。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在未来项目投资过程中，存在因客观或主观因素导致的投资本金或/及投

资收益（如有）未能按期足额收回的风险。公司子公司路桥集团作为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人将密切关注项目实施过程，督促防范投资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参与龙烟市域铁路项目符合公司主业及战略发展方向，如本项

目顺利实施，预计投资施工综合收益较好，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不包含本次交易，2024 年 1月 1 日至 9月 30日，公司与铁发基金及其

子公司累计已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57,921.79 亿元（未经审计）。 

十一、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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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10月 18日召开 2024年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公司

4 位独立董事均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表决，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标龙烟市域铁路项目并投资枣桥合伙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会议决议 

1.公司本次出资是基于生产经营所需，本项目招标人济青高铁公司为铁

投集团下属子公司，整体资金实力雄厚，不能按协议约定支付工程款、出资

款的风险较小。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项目施工及投资金额均通过公开

招投标形式确定，公司参与投标的子公司遵循自愿、公开、公平的竞标原则

参与招投标并根据招标文件出资。 

3.本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本次交易通过投资带动施工，预计对

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与长远发展目标。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十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开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召开了专门会议，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综上，保荐人对山东路桥中标龙烟市域铁路项目并投资枣桥合伙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十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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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标龙

烟市域铁路项目并投资枣桥合伙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4.《出资协议书》《济南枣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 月 29 日 


